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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管理人員職業操守守則 

 

第⼀章 總則 

一、 背景及依據 

為有效維護中國通信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股東的利益，依法規範和指引中國通信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省級子公司(以下合稱"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的日常職務行為，有效促進

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和內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滿足有關法律法規對公司內部控制

方面的監管要求，根據中國通信服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特制定本守則。 

二、 適用範圍 

本守則適用於中國通信服務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首席運營官、副總裁、財務總

監、各部門負責人、各省級子公司總經理、副總經理及財務負責人，及其它從事類似職

務的高級管理人員(下稱"高管人員")。 

三、 目的 

本守則的目的在於： 
1 鼓勵遵守有關法律法規； 

2 鼓勵誠實道德的行為，包括誠實處理利益衝突；

3 鼓勵完整、充分、準確、及時地披露信息； 

4 防範錯誤職務行為； 

5 及時發現或舉報違反職業操守的行為； 

6 落實有關職業操守的各項規定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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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本原則 

一、 遵紀守法原則 

公司的政策要求各高管人員遵守所有適用的法律法規及政府規章。各高管人員有個人責

任遵守上述法律、法規及規章要求。 

二、 誠實信用原則 
1 誠實信用是公司處理與用戶、股東和社會等外部利益相關者之間關係的基本準

則，也是公司處理企業與員工、員工與員工之間關係的基本準則。 

2 各高管人員均對公司負有誠實信用的義務，不得從事欺騙或任何違背誠實信用原

則的行為。 

3 各高管人員的行為應符合以下要求： 
(1) 在不違反公司保密要求的前提下按照誠實信用的原則行事； 

(2) 在內容和形式上均遵守有關法律法規、會計原則及公司政策； 

(3) 在行使權利或履行義務時以⼀個合理及謹慎的人在相似情形下所應表現的

謹慎勤勉和技能為其所應為的行為； 

(4) 恪守商業道德。 

 
 

4 高管人員對公司所負的誠實信用義務不⼀定因其任期結束⽽終⽌。其對公司商業

秘密保密的義務在其任期結束後仍然有效。其他義務的持續期應根據公平的原則

決定，取決於事件發⽣時與離任之間時間的⻑短，以及與公司的關係在何種情形

和條件下結束。 

 
 

三、 公平原則 

公司禁⽌通過非法或者不道德的手段謀取不當商業利益。公司高管人員應公平對待公司

的客戶、供應商、競爭對手和公司雇員，不得操縱、隱瞞或者濫用其因職務之便⽽獲悉

的專門信息，借此謀取不當利益，亦禁⽌任何高管人員通過就某些重大事實的不實陳述

或其他不公平交易手段謀取不當利益。 

四、 保密原則 

高管人員通過從事公司業務⽽獲悉公司商業秘密，以及公司客戶或者潛在客戶的機密或

隱私，在上述情況下，任何高管人員在獲悉上述保密信息後有義務予以保守秘密，除非

法律要求或者上述保密信息有權披露方授權其予以披露。 

上述保密信息是指尚未公開且⼀旦被公開會對公司競爭對手有利，或者有損公司、公司

客戶或潛在客戶利益的信息。 

五、 公司財產保護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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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財產指公司合法所有或者有處分權的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高管人員有義務保護公

司財產並使其合理有效運用於公司的合法商業目的，禁⽌以任何方式損害、侵佔公司的

財產。 

六、 勤儉節約與環境保護原則 

高管人員應樹立勤儉節約意識。不奢侈浪費，不貪圖享受。嚴格費用管理，從事職務行

為以及舉辦各類活動時，要儘量節儉。 

高管人員有義務在履行職務行為中遵守有關環境保護的政策、法律、法規和行政規章，

將有害物質的排放控制在合法限度內，將公司經營行為對環境的不利影響降低到最低程

度。 

 

 

第三章、 利益衝突原則 

一、 "利益衝突"指個人的私人利益與公司利益發⽣(或可能發⽣)衝突，或者個人自身的利益與

承擔的義務發⽣（或可能發⽣）衝突，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情況： 
1 若高管人員採取某種行動，或擁有某種利益，可能會阻礙其公正有效地履行公司

職務； 

2 高管人員或其家庭成員因該高管人員在公司任職⽽收取任何不當個人利益。 

 
 

二、 各高管人員不得從事以下行為： 
1 利用職權收受賄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 

2 利用其在公司的地位和職權為其個人或其家庭成員或其他人謀取不當利益； 

3 利用公司財產、信息或者其職務之便奪取或指使他人奪取公司的商業機會，除非

公司已經知曉該商業機會並明確放棄該商業機會； 

4 以任何形式利用包括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和商業秘密在內的公司財產為己謀取利

益； 

5 自營或者為他人經營與公司構成競爭的業務； 

6 從事中國通信服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 15.5 條和 15.6 條禁⽌之行為； 

7 從事損害本公司利益的其他活動。 

 
 

三、 各高管人員的行為應符合以下要求： 
1 遵守公司章程，忠實履行職責，維護公司利益，儘量避免利益衝突，真誠地以公

司最大利益為出發點行事； 

2 如果涉及任何重大交易或商業關係⽽可能導致利益衝突，應與中國通信服務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會或者省級子公司董事會（以下合稱"公司董事會"）討論；及 

3 上述重大交易或商業關係必須經公司董事會在知情的情況下批准後方可進行，如

有利害關係的高管人員為公司董事會成員，則其在董事會決定是否批准上述事項

時須予以回避，不得參與表決；但涉及與公司訂立合同交易或安排、或接受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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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交易有關的佣金等情況下，根據公司章程，必須經公司股東大會在知情的情況

下批准後方可進行。 

 
 

四、 以下利益衝突情況屬重大利益衝突，有關高管人員必須在知悉以下情況後五個工作日內

向公司董事會報告： 
1 在任何公司的供應商或客戶中持有重大股本權益或其它形式的所有者權益； 

2 與任何公司的客戶、供應商或競爭者存在任何諮詢、顧問或雇傭關係； 

3 任何分散該高管人員履行公司職務的時間或精力的外部商業活動； 

4 從與公司有現存或潛在商業關係的公司收受任何重要禮物； 

5 擔任監督、審查或以其它方式可能影響其任何直系親屬的職務考核、薪酬、福利

的職務； 

6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因高管人員的關係構成公司關

連人士的其他公司，其與公司發⽣商業關係或者交易行為。 

 
 

五、 高管人員直系家庭成員的上述行為應比照有關高管人員利益衝突的處理原則辦理。 

 

 

第四章、 信息披露原則 

一、 各高管人員均應熟悉並遵守公司內部信息披露制度，從⽽使公司向相關證券監管機構提

交的公開報告和文件在所有重大方面均符合有關證券法律法規的要求。 

二、 高管人員如對公司向證券監管機構提交的文件負有主管或監督的職責，或對關於公司業

務、業績、財務及預測的其它公開披露負有主管或監督的職責，則該高管人員應在其職

責範圍內與公司其它人員協商並採取適當的披露措施，以保證披露的信息全面、公正、

準確、及時和易懂。 

三、 各高管人員的行為應符合以下要求： 
1 熟悉公司的業務、財務運營和公司應當遵守的信息披露要求； 

2 不得在明知的情況下自己或致使他人向公司內部或外部人員(包括公司獨立審計

師、政府監管人員及自律性組織)錯誤地陳述或遺漏有關公司的重大信息； 

3 認真審查和分析擬披露信息的準確性和全面性(或在適當情況下將該職責委託他人

進行)。 

 
 

 

 

第五章 報告原則 

一、 任何高管人員在得知存在或可能違反本守則的情況之後五個工作日內，必須通知公司董

事會，否則將被視為違反本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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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於舉報可能違反守則行為的雇員或其它高管人員，各高管人員不得對其打擊報復。 

三、 公司董事會應採取適當措施對舉報的違反或可能違反本守則的行為進行調查。如發⽣違

反本守則的情況，公司董事會將採取適當的防範或懲戒性措施。 

四、 公司董事會將按照以下程序對違反本守則的情況進行調查和處理： 
1 在收到舉報後，指定專人進行初步調查； 

2 在聽取專門調查報告的基礎上認定是否已發⽣違反本守則的情況； 

3 公司董事會採取適當的懲戒或防範措施(最高處罰為免職)。如發⽣犯罪或其它嚴

重違法情況，則通知有關證券監管機構或其它有關執法機構； 

4 如對本守則規定作出任何改變或豁免，應按照有關證券監管規定及時進行披露。 

 
 

 

 

第六章 附則 

一、本守則是規範公司高管人員職業操守標準的⼀個原則性文件，高管人員職業行為中須遵循

的具體規範還應依照：適用於公司的現行監管法律規範、國家政策、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內

部現行的各項規章制度。 

二、中國通信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負責監督本守則的執行。 

三、本守則自中國通信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批准之日起⽣效。 

四、對本守則的任何修改，必須經中國通信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批准。 

五、中國通信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負責解釋本守則的執行。 

 


